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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第二百四十條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104.5.20 總統令公布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二百三十五條  股息及紅

利之分派，除章程另有規

定外，以各股東持有股份

之比例為準。 

 

第二百三十五條  股息及紅

利之分派，除章程另有規

定外，以各股東持有股份

之比例為準。 

章程應訂明員工分配

紅利之成數。但經目的事

業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

者，不在此限。 

公營事業除經該公營

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

定，並於章程訂明員工分

配紅利之成數外，不適用

前項本文之規定。 

章程得訂明員工分配

股票紅利之對象，包括符

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一、第一項未修正，列為本

條文。 

二、因應員工分紅費用化之國

際趨勢，及商業會計法第

六十四條規定，盈餘分派

係股東之權益，為使本法

與商業會計法規範一

致，股息及紅利之分派

(即盈餘分配)對象限於

股東；員工尚非盈餘分派

之對象，爰刪除現行條文

第二項至第四項。 

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  公司

應於章程訂明以當年度獲

利狀況之定額或比率，分

派員工酬勞。但公司尚有

累積虧損時，應予彌補。 

公營事業除經該公營

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

於章程訂明分派員工酬勞

之定額或比率外，不適用

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員工酬勞以股

票或現金為之，應由董事

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

意之決議行之，並報告股

東會。 

    章程得訂明前項發給

 一、本條新增。 

二、為降低公司無法採行員

工分紅方式獎勵員工之

衝擊，爰於第一項規

定，公司應於章程訂明

以當年度獲利狀況之定

額或比率，分派員工酬

勞，以激勵員工士氣。

所謂獲利狀況係指稅前

利益扣除分派員工酬勞

前之利益，是以一次分

派方式為之。又基於公

司分派股息及紅利予股

東時，應依第二百三十

二條「公司非彌補虧

損，不得分派股息及紅

利，公司無盈餘時，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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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或現金之對象，包括

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 

      本條規定，於有限公 

  司準用之。 

得分派股息及紅利」之

規定辦理，爰於但書明

定若公司尚有累積虧損

時，應予彌補，以平衡

員工與股東之權益。 

三、公營事業之經營係基於

各種政策目的及公共利

益，以發揮經濟職能，

其性質與民營事業有

別，其員工得否分派酬

勞，應視個別情形而

定。爰明定於第二項。

四、鑒於員工酬勞之分派，列

為當年度費用，並已受第

一項章程所定定額或比

率之限制，又依公司法第

一百九十三條董事會決

議須依法令及章程為

之。且章程所定分派員工

酬勞之定額或比率，係由

股東會所訂定，復以公開

發行股票之公司召集股

東會不易，而公司法第一

百九十四條、第二百十八

條之二已有股東或監察

人制止請求權之設，已有

監督機制。故員工酬勞分

派之決議機關，以董事會

特別決議為已足。惟事後

應報告股東會，讓股東

知悉，以兼顧股東權

益，爰明定於第三項。

五、員工酬勞得以股票或現

金之方式為之，分派之

對象可擴大至從屬公司

員工，惟須於章程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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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爰於第四項明定

之。 

六、依第一百十條第三項規

定:「第二百三十五條

之規定，於有限公司準

用之」，爰本條文規範

股份有限公司員工酬

勞之分派，亦應準用於

有限公司，體例上始屬

一致，爰於第五項明定

之。 

第二百四十條  公司得由有

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

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

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數之決議，將應分派股

息及紅利之全部或一部，

以發行新股方式為之；不

滿一股之金額，以現金分

派之。 

公開發行股票之公

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數

不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

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

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

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行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

總數及表決權數，章程有

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 

依本條發行新股，除

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應

依證券管理機關之規定辦

理者外，於決議之股東會

終結時，即生效力，董事

會應即分別通知各股東，

或記載於股東名簿之質權

人；其發行無記名股票

第二百四十條  公司得由有

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

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

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數之決議，將應分派股

息及紅利之全部或一部，

以發行新股方式為之；不

滿一股之金額，以現金分

派之。 

公開發行股票之公

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數

不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

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

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

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行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

總數及表決權數，章程有

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 

依前三項決議以紅利

轉作資本時，依章程員工

應分配之紅利，得發給新

股或以現金支付之。 

依本條發行新股，除

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應

依證券管理機關之規定辦

理者外，於決議之股東會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配合第二百三十五條之

修正，刪除現行條文第

四項。 

三、現行條文第五項移列第

四項。 

四、現行條文第六項移列第

五項。為迎合盈餘分派

之多元化趨勢，以吸引

國際資金投入我國資本

市場，公司應分派股息

及紅利之方式，予以放

寬，除得以發行新股

外，亦得發放現金。另

所稱「比率」，解釋上，

可包含「一定區間」。又

配合現行條文第四項之

刪除，刪除「及第四項」

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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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並應公告之。 

公開發行股票之公

司，其股息及紅利之分

派，章程訂明定額或比率

並授權董事會決議辦理

者，得以董事會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數之決議，依第

一項規定，將應分派股息

及紅利之全部或一部，以

發行新股或發放現金之方

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終結時，即生效力，董事

會應即分別通知各股東，

或記載於股東名簿之質權

人；其發行無記名股票

者，並應公告之。 

公開發行股票之公

司，其股息及紅利之分

派，章程訂明定額或比率

並授權董事會決議辦理

者，得以董事會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數之決議，依第

一項及第四項規定，將應

分派股息及紅利之全部或

一部，以發行新股之方式

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